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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启动 2024年博士生指导教师聘任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学院、有关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： 

根据《南开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聘任办法》（南发字

〔2023〕22号）、《南开大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

聘任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南发字〔2023〕23号）等文件及博士

研究生教育培养的实际需要，现将我校2024年学术学位及专

业学位博士生导师聘任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聘任周期及范围 

按照聘任文件要求，对于已聘的博士生导师，每 2 年开

展一次聘任工作；首次认定资格及聘任博士生导师的工作，

每年开展一次。 

2024 年博士生导师聘任工作的范围包括：全校所有已聘

博士生导师及首次认定资格的博士生导师（包括 2023 年首

聘和已聘导师），均需参与本次聘任，聘期为 2024-2026 年。 

二、聘任工作要求 

1.博士生导师是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工作岗位。博士生

导师的聘任应有利于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，有利于培养

科技发展、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所需要的高层次专门人才，

有利于学科发展和学科结构调整；在保证一流学科优势的同

时，优先考虑发展新兴学科、交叉学科和国家急需的学科。 

2.聘任的博士生导师应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，作风正派，

为人师表，认真履行博士生导师的职责，学术水平高，近期

科研成果显著、科研经费充足，且在师德建设工作小组的师

德考核中被认定为优秀或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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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已任博士生导师在达到退休年龄前四年，一般不再聘

任招生。2024年聘任的已任博士生导师(列入2025年博士招生

目录)，应在1963年1月1日以后出生。2024年首次聘任的博士

生导师，教授一般应在1966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，副教授一般

应在1979年1月1日以后出生。  

4.各单位需按照分类培养的要求，根据聘任文件对不同

类型拟聘导师的基本条件、业务条件从严审核，不符合条件

者一般不予聘任。若提交的聘任名单中有不符合文件聘任要

求的极特殊情况，须经所在学院的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并

形成文字报告，方可报送研究生院；若涉及超龄博士生导师，

相关招生学院还应制定完善的政策和措施，以保证所招收博

士生的培养工作顺利完成。 

5.申请招生的兼职博士生导师，应为在我校聘期内的兼

职教授或讲座教授（以人事处名单为准），有明确的校内合

作导师，可保证培养责任并落实研究课题和经费，且符合各

学院（学科）参照文件中科研标准制定的兼职博士生导师资

格认定及聘任的最低标准（包括发表论文、科研项目等）。 

6.未在本次聘任工作中上报并通过聘任的导师不可列入

2025 年招生目录，未在本次聘任工作中上报的招生学科/专

业领域不可列为 2025 年招生目录中的招生方向。 

7.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须将拟聘任结果公示一周，无异议

后上报学科办。 

8.拟聘任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导师须填写《南开大学

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导师聘任简况表》及师德承诺书，并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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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。《南

开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导师聘任简况表》报研究生院备

案，《师德承诺书》由各单位留档备查。 

三、聘任工作程序 

（一）申请人填报材料 

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认定表、简况表已更新，更新后的

表格可用于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导师申请，请申请人按照要

求进行填写。 

1.首聘导师在聘任之前需填写《南开大学博士生指导教

师资格认定表》。 

根据《南开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聘任办法》第十条，入

选 “南开大学百名高端人才支持计划”、“百名青年学科带头

人培养计划A档和B档”及经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引进

的其他人才，可由其招生所在学科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直接

认定博士生导师资格并予以聘任。（均以人事处名单为准，

仅适用于学术学位博士生导师）。 

若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聘任工作期间，拟聘任人员

未与学校签订正式的聘任合同且来校工作，则只可进行资格

认定工作，不能聘任。 

2.所有首聘及继续聘任的博士生导师均须填写《南开大

学博士生指导教师聘任简况表》。 

拟聘导师需认真填写《简况表》，保证信息准确、真实

有效；《简况表》须由本人签字,不得代签；签字提交后的《简

况表》不得更改，复审时将以其中的信息为参考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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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受聘及到期续聘的专博行业导师需填写《专业学位博

士生行业导师简况表》。 

4.所有拟聘导师本人须亲笔签署《师德承诺书》。 

（二）各单位汇总审核 

1.各单位需对拟聘导师提交的《认定表》及《简况表》

认真审核，其中，科研成果、指导学生情况等部分需各单位

相关职能科室协助把关，认真核对无误后签字。《汇总表》

中的导师姓名、学科代码及名称、专业学位代码及名称务必

与计划报送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招生目录一致，请核实无误

后再行报送，报送后不得更改。 

2.因年龄、人事关系变动等原因不再担任博士生导师的

情况，由各学院填写《不再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信息汇总表》

并报研究生院。 

（三）师德师风审查 

各学院师德建设领导小组应对申请人思想政治和师德

师风出具审查意见和审查结果。全职导师可依据学校师德师

风考核情况和结果出具；兼职导师及行业导师可根据实际情

况，通过商请拟聘任校外导师所在单位党组织或有关行业管

理部门出具鉴定意见、政审谈话、查阅档案等多种方式进行

审查，并填写审查意见。审查不合格者，不予认定其导师资

格，不能聘任。 

（四）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

各单位需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开展博导聘任工作，并

将聘任工作整体情况及聘任名单以报告形式提交研究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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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提交的博导名单中有不符合文件聘任要求的特殊情况须

提交党政联席会审议。 

四、报送材料 

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招生单位完成聘任工作后，在 6

月 6 日前按招生单位汇总报送如下材料：  

1.聘任工作报告（附件 1） 

报告应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确认，并加盖学院

公章；党政联席会报告不涉及特殊情况不报送。 

2.聘任博士生指导教师信息汇总表（附件 2） 

包含本单位所有通过审核的拟聘专兼职博士生导师。 

3.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认定表（附件 3） 

4.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况表（附件 4） 

5.不再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信息汇总表（附件 5） 

含所有类别的博导及行业导师，如不涉及可不报送。 

6.专业学位博士生行业导师汇总表（附件 6） 

包含本单位所有通过审核的行业导师，包括 2024 首聘

及续聘、之前已聘的所有行业导师。 

7.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导师聘任简况表（附件 7） 

如不涉及新聘行业导师，不报送。 

8.首聘博士生导师数据库（附件 8） 

2024 年所有首聘博导需填写（不含行业导师）。 

9.师德承诺书（附件 9） 

学术型和专业型导师需提交研究生院，行业导师由学院

留存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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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材料除首聘博导数据库，其他材料应同时提交电子

版（ word 版）和签字盖章纸质版，电子版发送至

xkb@nankai.edu.cn，纸质版送交至研究生院学科办。 

五、报送方式 

纸质报送地址：津南校区 综合业务西楼 305 

八里台校区  服务楼 207 

联系人：张萌  魏潇 

联系电话：津南校区 23500744  23505316 

八里台校区 23504510 

 

附件： 

1.聘任工作报告 

2.聘任博士生指导教师信息汇总表 

3.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认定表 

4.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况表 

5.不再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信息汇总表 

6.专业学位博士生行业导师汇总表 

7.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导师聘任简况表 

8.首聘博士生导师数据库 

9.师德承诺书 

 

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办公室 

2024 年 5 月 12 日 


